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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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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建[2020]6 号）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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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贴退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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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9 年的 0.05 美元/kWh，降幅高达 86%，预计到 2020 年光伏发电成本将进

一步下降至 0.048 美元/kWh，届时大部分新建集中式光伏项目的发电成本都将低

于新建化石能源项目，发电成本高和补贴依赖将不再成为制约光伏产业发展的障

碍。 

因此，全球光伏产业已由政策驱动发展阶段正式转入“平价上网”过渡阶段，

依据目前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的速度，乐观预计未来 2-3 年内，光伏发电就将在

全球大范围达到或接近常规能源发电成本，光伏发电即将真正成为具有成本竞争

力的、可靠的和可持续性的电力来源，从而在市场因素的驱动下迈入新的发展阶

段，并开启更大市场空间。 

（四



1-1-10 
 

题实施方案》（发改能源规〔2017〕1942 号），要求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并提出了二十四项解决措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发布并实施了《关于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发改能源规〔2018〕1575 号），制定了 2018 年-2020 年清洁能源的消纳主

要目标，并提出了含科学调整清洁能源发展规划在内的二十八项措施；财建

〔2020〕4 号文提出，各省级电网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及

其他政策法规规定，通过挖掘燃煤发电机组调峰潜力、增加电网调峰电源、优化

调度运行方式等，提高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水平，确保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

落实到位。 

3、弃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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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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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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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了发行人的审计报告、财务资料，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浮法玻璃的

产能、产销率、收入、利润等情况，对发行人浮法玻璃业务的毛利波动和营业收

入波动进行合理性分析复核； 

5、通过卓创资讯等公开网站查询浮法玻璃的价格及其变动趋势，访谈了发

行人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了解浮法玻璃的市场情况、公司浮法玻璃深加工情况，

并实地查看了发行人浮法玻璃生产线； 

6、了解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获取并检查发行人大额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的书面报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 

1、财建[2020]4 号文、财建[2020]5 号文及财办建[2020]6 号文关于光伏行业

补贴政策是为了引导发行人下游光伏行业的稳定发展，实现可再生能源向平价上

网的平稳过渡，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稳定健康发展而发布的，与国务院及相

关政府部门自 2013 年起已陆续出台的关于促进光伏行业健康发展、减少补贴依

赖，加速平价上网、弃光限电等政策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我国光伏产业已进入

通过提质增效，实现有序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通过技术快速进步，推动光伏度

电成本持续下行，光伏行业将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真正实现市场化，步入良

性的、稳定增长的发展阶段，发行人外部环境未发生明显不利变化。 

2、发行人 2019 及 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利润快速增长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及下游光伏行业发展趋势相一致，发行人所处行业及下游行业不存在产能过剩

的风险。 

3、发行人报告期内浮法玻璃产能利用率较高，随着深加工比例逐年提高，

浮法玻璃产销率逐年下降；发行人其他产品不存在产品迭代风险；除已经计提减

值准备且尚在冷修中的浮法玻璃生产线外，公司现有浮法玻璃生产线不存在减值

迹象，也不存在大幅减值风险。 

（二）发行人会计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在 财 务 报 表 审 计 过 程 中 对 发 行 人 浮 法 玻 璃 业 务 的 毛 利 波 动 和 营 业 收 入 波

动进行合理性分析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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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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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光伏产业协会 

在巨大的光伏装机需求拉动下，光伏玻璃的需求量也随之激增。根据 Allied 

Market Research 发 布 的 《 Solar Photovoltaic Glass Market Analysis: Global 

Opportunity Analysis and Industry Forecast, 2019-2026》，2019 至 2026 年间全球光

伏玻璃市场年复合增速将达 30.3%，到 2026 年，全球光伏市场规模将达到 376

亿美元。光伏玻璃产业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将为产能消化带来有力的市场保障。 

（2）双玻组件渗透率不断提升，市场空间广阔 

光伏玻璃作为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之一，其强度、透光率、导电性能等都直

接决定了光伏组件的寿命和发电效率。双玻组件是指由两片光伏玻璃和太阳能电

池片组成复合层，电池片之间由导线串、并联汇集到引线端所形成的光伏电池组

件。由于双玻组件盖板及背板均采用光伏玻璃，使其相较于传统单面组件拥有发

电量更高、生命周期更长、耐候性、耐磨性、耐腐蚀性更强等优势。一方面，双

玻组件正、反面均为能发电的组件，能接收正面直接照射的太阳光及被周围环境

反射到组件背面的太阳反射光，进而增大光电流和发电量。另一方面，双玻组件

集成了光伏玻璃抗 PID（潜在电势诱导衰减）的特性，又具有适用于恶劣环境及

高压情况下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平均衰减低于常规单面组件，因而使用寿命

更长。同时，双玻组件相较于传统单玻组件耐磨损、抗腐蚀性更强，透水率接近

于零，防火等级也大大提升，在多方面均表现出突出优势，市场前景广阔，目前

市场占比正在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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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米，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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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以及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公告，查阅了发行人会计师

重新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 

2、就《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

相关规定进行比对，查阅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访谈公司前次募

投项目相关负责人，了解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定位情况，核查前次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3、查阅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光伏玻璃行业研究报告等资料； 

4、获取了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技术专利情况，市场需求情况，就本次募投

项目情况对申请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前次募投项目及现有业务之间的联系与

区别，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技术储备、人员储备、客户资源储备等； 

5、向发行人相关人员了解公司现有业务情况、合同签订情况、竞争优势、

募投项目产品的行业发展趋势、募投项目市场空间、产能消化情况和措施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监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上市公司

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等有关规定，不属于频繁融资、过度融资；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相较公司现有业务、前次募投项目整体差异较

小，在技术参数、工艺上根据市场大型化、轻薄化、高效化的发展需求进行了升

级，以满足市场化的需求； 

3、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正按计划、分阶段正常投入建设，项目开展情况良

好，实际使用情况与募投项目建设周期相符。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

公司把握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扩大生产规模，突破公司产能瓶颈，优化产

品结构，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4、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和前次募投项目建设的产品在技术、品种上存在差异，

均系新增公司光伏玻璃产能的投资建设项目，不存在重复投资的情况； 

5、本次募投项目具备广阔的市场环境和先进的技术，申请人通过持续开拓

战略新客户，充分挖掘现有客户的合作需求，并通过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为募投

项目优质产能消化提供合理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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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程序： 

1、比对发行人说明中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包括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及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是否与其已

出具的德师报（核）字（20）第 E00393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审核

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相符； 

2、获取发行人与隆基股份签订的光伏玻璃长单销售合同，比对上述发行人

说明中与该长单销售合同相关的内容是否与原合同内容相符； 

3、查询第三方网站或行业研究报告，比对发行人说明中光伏玻璃市场价格

相关数据与第三方网站或行业研究报告中相关内容是否一致； 

4、获取发行人签订的意向性协议，比对上述发行人说明中与意向性协议相

关的内容是否与原合同内容相符。 

经核查，发行人会计师认为：未发现上述说明中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说明（包括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及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与其已出具的德师报（核）字（20）第 E00393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审核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存在重大不一致；未发现上述说明中发行

人与隆基股份签订的光伏玻璃长单销售合同的相关内容、意向性协议相关内容与

我们查阅的合同的内容存在重大不一致；未发现发行人说明中光伏玻璃市场价格

与我们查询到的第三方网站或行业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存在重大不一致。 

 

 

 


